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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司法局

长司〔2022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长宁区街镇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法制审核规则》的通知

各街道、新泾镇：

根据《上海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

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》和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街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方案》中重大执法决定

法制审核制度的有关要求，制定《长宁区街镇重大行政执法

决定法制审核规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

真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长宁区司法局

2022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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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街镇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法制审核规则

为了贯彻《上海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

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》和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街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方案》中重大执法

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有关要求，加强对重大行政执法行为的

监督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促进严格规

范公正文明执法，结合长宁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一、职责范围

上海市长宁区街镇城管执法机构查处的案件，由辖区司

法所负责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，应积极发挥公职律

师、兼职法律顾问等作用，与区城管执法局加强会商，共同

做好参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。

二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范围

（一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；

（二）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，符合听证

条件的;

（三）减轻行政处罚、对已完成的违法搭建作出责令限

期拆除决定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的；

（四）违法行为涉嫌犯罪需要移送等涉及多个法律关系

的；

（五）除立即代履行、加处罚款和滞纳金以外的行政强

制执行决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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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法律、法规及本市有关文件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

核的其他情形。

三、送审材料

街镇城管执法机构应当提交辖区司法所审核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《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重大执法决定法

制审核申请书》；

（二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调查或者审查报告；

（三）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意见；

（四）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相关材料，包括事

实证据、相关文书等；

（五）经听证或者陈述申辩的，还应当提交听证或者陈

述申辩相关材料；

（六）其他如专家意见、专题会议纪要等与重大行政执

法决定相关的材料。

四、送审材料审查

辖区司法所在收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送审材料后，应

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

（一）对于属于需要法制审核但报送的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通知街镇城管执法机构

补正相关材料，材料补正后予以审核；

（二）对于不属于本规则规定的需要予以法制审核的事

项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退回送审部门，同时说明理由；

（三）对于属于需要法制审核且报送的材料齐全，符合

要求的，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接受申请，予以审核。

五、法制审核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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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审核主要就以下内容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核：

（一）执法主体和执法权限是否合法；

（二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、证据是否充分；

（三）适用法律依据是否正确；

（四）处罚裁量基准的适用以及处理建议是否适当；

（五）执法程序是否合法；

（六）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、规范；

（七）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
（八）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事项。

六、法制审核形式
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，以书面审核为主。需要调

阅行政执法活动相关材料的，街镇城管执法机构应当予以协

助配合。对于案情复杂、专业性较强的案件，可与区城管执

法局会商，也可以组织召开研讨会、专家论证会等进行研究

论证。

七、审核意见

审核人员对案件进行审核后，区别不同情况提出书面意

见和建议：

（一）对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定性准确、适用依据正

确、程序合法、处理适当的案件，同意案件处理意见；

（二）对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案件，建议补充调查；

（三）对定性不准、适用依据错误、程序不合法、处理

不当的案件，建议纠正；

（四）对违法行为不成立或者减轻处罚依据不足的，建

议撤销案件或者依法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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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法制审核期限

辖区司法所应当自接受审核材料之日起 7 日（工作日）

内完成审核。特殊情况下，经辖区司法所负责人批准可以延

长期限，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7 个工作日。

街镇城管执法机构在办案过程中，应当预留法制审核的

时间。街镇城管执法机构补正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法制审核

期限。

九、争议解决

街镇城管执法机构对法制审核意见有异议的，应当报请

街镇分管法制审核的负责人决定，必要时可以进行集体讨

论。

上海市长宁区司法局办公室 （2022年 7月15日印发）


